中国中小企业协会文件
 中小企协[2007]83号
  中国中小企业协会关于首届中国中小企业节

 举办“2007项目与资本对接会”的通知
各省（市、区）中小企业主管部门，全国中小企业协会工作体系单位，各副会长、常务理事、理事和会员单位，各金融投资机构及其相关组织，各有关企业：

由中国中小企业协会（以下简称协会）首倡并得到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及广大企业会员支持的首届中国中小企业节暨2007中国中小企业协会年会将于2007年12月10日至11日在北京隆重举行。届时，国家领导人及国务院有关部委领导、专家学者亲临指导，并与来自全国各地的企业家和企业代表共同商讨中小企业发展大计。举办中国中小企业节，目的是为了进一步呼吁各级政府、中小企业协会、企业服务机构、国内外大型企业及全社会关注并支持中小企业，营造有利于中小企业生存与发展的社会环境，促进中小企业又好又快健康持续发展。

应广大中小企业和国内外投资机构的要求，协会决定在首届中国中小企业节期间举办“2007项目与资本对接会”（以下简称“项目与资本对接会”）。本次“项目与资本对接会”将采取直接融资（股权融资）和间接融资（银行贷款）的形式，联络和组织一批具有良好发展潜力并有融资需求的企业与部分既有实力又有投资意向的银行、国内外投融资机构、投资机构及中介服务机构开展“一对一”、“面对面”的沟通与对接。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会议形式

为使“项目与资本对接会”取得实效，协会特别注重对接会的前期准备工作和会议形式，将从征集的企业中挑选出近百家具备良好发展潜力的投资对象前来参会，同时邀请50多家对中小企业有明确投资意向的国内外金融机构前来参会，其中包括银行、投资基金、信用担保公司以及投融资中介服务机构。本次“项目与资本对接会”将提供多种交流形式，最大限度地推动项目与资本供求双方之间的沟通与合作。请各参会单位从中选择一种或多种能够满足自己需求的交流形式，并在报名表中加以注明。

（一）一对一洽谈

对接会上，协会将为每一家参会的金融投资机构和投资中介服务机构设立一个固定的洽谈位，为有融资需求的相关企业与投资机构进行一对一洽谈搭建平台。

为了使洽谈双方在会面之前对彼此有所了解，以提高洽谈的效率和有效性，对接会之前双方将在通过报名、核实、筛选和归类等程序后，被确定为洽谈对象。在此基础上，协会将把参会的企业的规模、融资需求和投资机构的投资方向、投资特点等方面情况汇编成资料册提供与会者参考。参会的投资机构和中介服务机构将会与多个企业的代表逐一进行面对面洽谈。

（二）专场讲演活动

协会将在对接会上另外设立企业和银行、投资机构的专场讲演活动。专场讲演活动的目的是进一步加深企业与银行和投资机构之间的相互了解，拓展各自的投融资渠道。使与会者在对接会闭幕以后能够继续保持接触和合作。届时，协会在参会的企业中将邀请多家投资潜力较大的企业代表上台讲演。讲演的企业将向数十家金融投资机构的代表介绍本企业的经营情况、发展前景和融资需求，并现场答疑。协会也将邀请几家国内外的产业投资基金和风险投资基金做专场讲演，请他们介绍自己的投资领域、投资条件和投资后的增值服务等方面的情况。务请报名单位在报名表中注明所要参加的一种或两种交流形式。

（三）会刊信息交流

协会将把参会的企业、银行、投资基金、信用担保公司以及投融资中介服务机构的有关信息和情况汇编成册，在会议期间推出《2007项目与资本对接会会刊》（以下简称《会刊》），为参会的企业与投资机构之间在未来的日子里探讨合作提供必要的材料。如果参会单位希望在《会刊》中录入除了报名表之外的更多信息资料，请在报名时一并附上，同时加以注明。会务组将在编辑《会刊》时对这些资料进行选择和取舍。

二、参会条件

（一）参会企业

1、经营情况：2006年营业额不低于3000万元（A类：不低于3亿元；B类：低于3亿元，但不低于1亿元；C类：低于1亿元，但不低于3000万元）；企业有连续两年的盈利记录，且市场发展前景良好。

2、本期融资需求不属于短期信贷和运营周转资金融资。

3、企业产权、股权明晰。无不良信用记录。

4、企业的发展符合国家的产业政策。

在同等条件下，协会将优先邀请下列企业参会：（1）协会的副会长单位、常务理事单位、理事单位和会员单位；（2）有创新技术和自主知识产权的单位。

（二）金融投资机构和投资中介服务机构

协会将邀请十多家银行和30多家投资机构以及5-10家投资中介服务机构参会。协会将综合考虑有关机构的实力和影响力、对中小企业的投资政策、与中国中小企业协会的合作关系和报名时间先后等因素，确定参会机构名单。

1、对投资和服务中国的中小企业有明确的方向和政策。
2、同意与中国中小企业协会加强沟通与合作。

3、及时与中国中小企业协会沟通关于其投资方向和政策重点的最新情况。

4、积极参与中国中小企业协会组织的投融资交流活动。

在同等条件下，协会将优先邀请已在国内中小企业的投资业务中有成功案例的投资机构参会。

三、报名办法

（一）各省（市、区）中小企业主管部门，全国中小企业协会工作体系单位可以推荐所属的企业和会员单位；各副会长、常务理事、理事和会员单位，各金融投资机构及其相关组织，各有关企业可以自荐。

（二）报名参会的企业和金融投资机构及投资中介服务机构，须分别认真填写《企业参会报名表》（以下简称《报名表》，详见附件一）或《金融投资机构参会报名表》（以下简称《报名表》，详见附件二），加盖单位印章后及时邮寄会务组。

（三）报名截至日期为2007年11月15日。逾期报名的企业和金融投资机构及投资中介服务机构，将可能失去参会资格。 

（四）协会收到《报名表》及其附属材料之后的5个工作日内，以书面形式（包括传真件）向报名的企业和金融投资机构及投资中介服务机构确认参会资格。

(五)报名联系方式及材料邮寄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59号新华大厦A座6楼626室“2007项目与资本对接会”会务组，邮政编码：100045。服务热线：010-88653632，传真号码：010-88653627，010-88653632，电子邮件信箱：huiwu@ca-sme.org
四、 参会地点及时间
（一）确定参会的企业和银行、金融投资机构、投资中介服务机构，为协会的副会长单位、常务理事单位、理事单位的，请按《中国中小企业协会关于举办首届中国中小企业节暨2007中国中小企业协会年会的通知》（中小企协[2007]82号）于12月10日12：30前到北京新世纪日航饭店（北京市海淀区首都体育馆南路6号）报到。先参加协会第一届理事会第二次会议，再参加“项目与资本对接会”。

（二）确定参会的企业和金融投资机构及投资中介服务机构，请于2007年12月11日12:30前报到。报到地点：北京新世纪日航饭店（北京市海淀区首都体育馆南路6号）报到。联系电话：北京新世纪日航饭店总机：010-68492001转首届中国中小企业节“2007项目与资本对接会”会务组。

五、参会费用说明

（一）本次“项目与资本对接会”报名及参会为免费。参会者的往返路费及食宿费用自理。如需会务组预定开会地的住房，请在《报名表》中加以注明。

（二）本次“项目与资本对接会”现场为参会的每家银行、金融投资机构、投融资中介服务机构设置一个洽谈展位，洽谈展位费为4,800元人民币，其中包括了场地费及前期工作项目征集、筛选、归类和配对等所发生的成本费。参会机构为协会的副会长单位或常务理事单位或理事单位可予免除；协会的理事单位和会员单位则可享受5折优惠。

（三）要求举办专场讲演的企业和银行、金融投资机构、投融资中介服务机构，须在报名表中加以注明，并向会务组缴纳1万元会资。入选的企业和银行、金融投资机构、投融资中介服务机构，须在参会之前将该会资汇入协会指定的银行账户（开户行：中国银行北京月坛支行、开户名称：中国中小企业协会、账号：818619530208091001），并于2007年12月5日以前将专场讲演所用的PPT文件发送到会务组的电子邮箱（huiwu@ca-sme.org）。

协会副会长单位和常务理事单位免费；理事单位和会员单位各5折，即只需交纳5,000元会资；租用洽谈展位的各类金融投资机构及中介服务机构5折，只需交纳5,000元会资。

（四）本次“项目与资本对接会”将参会的企业和银行、金融投资机构、投融资中介服务机构的有关资料编印成《2007项目与资本对接会会刊》，相关资料费每套500元。对协会的副会长、常务理事、理事和会员单位以及租用了洽谈展位的金融投资机构都将各免费获赠一册。

（五）会资汇入指定的银行账户。开户行：中国银行北京月坛支行、开户名称：中国中小企业协会，账号：818619530208091001。

诚挚欢迎企业和银行、金融投资机构、投资中介服务机构积极参与和支持“首届中国中小企业节”及“2007项目与资本对接会”。希望更多了解有关信息，请登录中国中小企业协会的官方网站（www.ca-sme.org）查询。

附件：1、《企业参会报名表》

2、《金融投资机构参会报名表》

                                    中国中小企业协会
二○○七年十月十五日

附件1：

  企业参会报名表  

	参会企业名称
	

	参会代表姓名
	
	职  务
	

	联系电话
	
	邮  编
	

	通信地址
	

	企业基本情况
	2005年
	2006年
	2007年（预期）

	营业额（万元）
	
	
	

	税前利润（万元）
	
	
	

	企业员工总数
	
	净资产额（万元）
	

	主要产品及服务
	

	拟融资额（万元）
	

	融资资金用途说明：


	参会交流形式（请在方框处画“√”，不限一种）：  

□ 一对一洽谈   □ 要求举办专场讲演   

	预订住房：□是  □否；房间数：    ；住宿时间：        （天）

	企业盖章：                    

年   月  日


注：1、如有补充材料，请在此注明总页数：  （不含本页）。
2、回执寄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59号新华大厦A座6楼626室，收件人：李佳 

邮编：100045  热线：010-88653632 ，传真：010-88653632，010-88653627
电子邮箱：huiwu@ca-sme.org
3、报名截止日期：2007年11月15日

附件2：

  金融投资机构参会报名表  
	参会机构名称
	

	参会代表姓名
	
	职  务
	

	联系电话
	
	邮  编
	

	通信地址
	

	所在城市
	             省         市

	员工数量
	
	投资币种
	

	投资方向简述（行业、规模、阶段等）

	请分别列举1-3家投资成功案例的企业名称及投资额



	参会交流形式（请在方框处画“√”，不限一种）：  

□ 一对一洽谈   □ 要求举办专场讲演   

	预订住房：□是  □否；房间数：    ；住宿时间：        （天）

	机构盖章：                    

年   月  日


注：1、如有补充材料，请在此注明总页数：  （不含本页）。
2、回执寄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59号新华大厦A座6楼626室，收件人：李佳      

邮编：100045  热线：010-88653632 ，传真：010-88653632，010-88653627
电子邮箱：huiwu@ca-sme.org
     3、报名截止日期：2007年1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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